
1 

 

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

博士生资格考核实施细则（试行） 

 

博士研究生资格考核是在博士生完成课程学习、进入学位论文研究与写作阶

段前进行的一次综合审核，目的是考查博士生是否掌握了从事博士学位论文工作

所必须的本学科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。为检验博士研究生

对本专业理论基础的掌握程度以及科研发展能力，提高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，根

据学校要求并结合学院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。 

一、考核对象： 

二年级在读博士研究生和三年级在读直博生，博士生完成课程学习并通过学

位课课程考核后方可参加资格考核。 

二、考核时间： 

一般应在博士生入学后的第三学期完成，如有特殊原因可申请延期于第四学

期完成。直博生应第五学期完成，特殊原因可申请延期于第六学期完成。 

通过资格考核的博士生方可进入学位论文开题撰写阶段。 

三、考核方式： 

    采取个人提交材料、个人汇报与专家评定相结合的方式进行。    

四、考核内容： 

1.学科专业水平考核需要博士生提交学科专业水平考核书面报告，内容包括：

1）对所修读的学位课完成情况进行总结；2）不少于 5000 字的结合拟开展的论

文选题和学科方向，对其国内外研究现状、发展趋势、研究计划及实施方案、已

有研究基础等进行详细阐述；3）提交学术成果（期刊、录用通知或预计发表的

论文初稿）。 

2.学科考核小组将根据报告完成情况对其进行考评。学科综合能力面试将对

博士生的学科背景、专业素质、创新能力和科研能力等进行全面考核，考核时间

不少于 10 分钟，其中博士生自述 5 分钟，学科考核小组专家提问不少于 5 分钟。 

五、组织形式： 

1. 由学院统一组织各一级学科或二级专业成立资格考核委员会，负责资格

考核的考核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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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资格考核委员会成员由本学科和相关学科的至少 5 名教授（或相当职称

的专家）组成。 

六、结果评定 

   博士生资格考核的学科专业水平考核（50 分）和学科综合能力面试（50 分）

相结合进行评定，总分 100 分，总分达到 60 分及以上视为博士生资格考核“通

过”。59 分以下视为博士资格考核“不通过”。在学院规定的时间不参加资格考

核，除特殊情况外，均视为“不通过”。 

七、结果使用 

    通过资格考核者，进入博士学位论文研究工作。第一次参加考核不通过者，

和未按期参加考核者，不能进行博士学位论文开题，但可以在规定考核期内给予

第二次考核机会；第二次资格考核仍未通过者，终止博士研究生培养，予以退学

处理，其中直博生和硕博连读生可转为硕士生培养。 

    未通过资格考核的博士研究生转为硕士研究生后，取消参加学业奖学金评定

的资格。 

八、其他 

   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4 月 17 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


